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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2006 年）

（教指委秘书处所在地：北京体育大学）

一、培养目标及要求

（一）培养目标

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知识的高层次、应用型体育专门人才。

（二）培养要求

1.具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、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，积极

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为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
2.具有系统的专业知识，能够胜任体育教学、运动训练、竞赛组

织和社会体育指导某一领域的实际工作。

3.能够运用一门外语，在本专业领域进行对外交流。

二、招生对象与入学考试

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招生对象一般为学士学位获得者，具有体育运

动实践经验；高等院校大学专科毕业后、有三年以上运动实践经验，

并具有运动健将以上运动技术等级者，也可以报考。

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采用全国联考和各招生单位

考试相结合的办法，着重考核学生的整体素质以及专业技能和专业知

识。

三、学习年限

学习年限一般为 2－4 年，其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一年。

四、课程设置

实行学分制，公共课、专业领域核心课、选修课总学分不少于

32学分,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从事体育教学、运动训练、竞赛组

织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作的基本理论、方法和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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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课为必修课，包括自然辩证法、逻辑学、科研方法、外语和

计算机。

专业领域核心课是各专业领域的必修课，每个专业领域设置 4－

5门课程，每门课程 3学分，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提高专业岗位工作

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。

选修课是所有领域学生的任意选修课，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发展

个性，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在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。

（一）公共课（15学分）

自然辩证法、逻辑学、科研方法、外语、计算机

（二）专业领域核心课（12－15 学分）

1.体育教学领域核心课程：

体育课程导论、体育教材教法、运动技能学习原理、体适能评定

与方法、体育心理学理论与方法

2.运动训练领域核心课程：

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、运动心理理论与应用、运动训练科学监控、

运动伤病的防治与康复、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

3.竞赛组织领域核心课程：

体育市场营销、体育产业导论、体育管理理论与实务、体育法与

伦理、体育赛事组织与管理

4.社会体育指导领域核心课程：

社会体育学、健身理论与实践、运动处方、运动休闲项目概要、

大众体育管理

（三）选修课（5学分）

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，一般不少于 8 门，学生至少选修 5 门。

五、培养方式

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采用理论知识与应用能力培养、

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养、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紧密结合的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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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式，由学校导师与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指导，重点突出专业技能和

综合素养的提高。

课程学习采用讲授、案例分析、实验、实习相结合的方式，强化

学生实践环节，安排多种实践教学。

六、学位论文与学位授予

（一）论文工作

论文的选题须紧密结合体育教育、运动训练、竞赛组织管理和社

会体育指导的工作需要，注重针对性、实用性，理论联系实际。论文

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报告、典型案例分析、大型体育活动实施方案等。

（二）学位授予

修满规定学分，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者可授予体育硕士专业

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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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应用心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（2012 年）

（教指委秘书处所在地：北京大学）

一、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

（一）培养目标

培养适应社会各职业领域要求，具备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所必需的

心理学技能的高层次、应用型专门人才。

（二）基本要求

1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，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。

2、掌握心理学基本原理、知识和技术，并能综合应用于某一领

域，以解决实际问题。这些领域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组织行为管理、

人力资源管理、公共安全管理与公共危机应对、工作压力管理、人员

选拔与测评、市场营销、经济决策与投资管理、广告策划、心理治疗

与咨询、情绪调节与训练、心理危机干预与防御、灾害救助与心理康

复、工业与工程设计、产品质量评估、环境设计、体育心理训练、艺

术与传媒、军事、儿童青少年及特殊人员教育、家庭与职业辅导、人

口健康管理等。

3、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，能阅读专业外语文献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学历(或本科同等学力)人员。

三、学习方式与年限

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2 年；非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，其

中累计在校学习时间不少于 1 年。

四、培养方式

（一）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，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

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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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成立导师组，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。

导师组由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的教师负责，并吸收企事业单位的高级

管理人员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参加。

（三）加强教学与实践的联系和交流，注重与社会单位及行业协

会的交流，聘请企业、公共管理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家参与教学

及培养工作。

（四）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方式，安排一定的实习时间，

同时须完成学位论文。必修课的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，其中

考试课的科目数不得低于总科目数的 75%。

五、课程设置

实行学分制，总学分不低于 30学分。

（一）必修课（18 学分）

1、政治（3 学分）

2、英语（3 学分）

3、高级心理学研究方法（2学分）

4、高级心理统计学（2学分）

5、高级心理测量（2学分）

6、发展心理学专题（2学分）

7、社会心理学专题（2学分）

8、应用心理学专题（2学分）

（二）专业选修课（8 学分）

选修课程科目由各培养单位根据社会需求及本专业特点按大类

设定，每大类课程可由 2-4 门课程组成。课程大类可包括（但不限于）：

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类、经济与公关营销类、临床咨询类、工程

与产品设计应用类、司法与犯罪类、教育类、艺术与传媒类、军事及

体育类等。每门课为 2-3 学分，须修满 8 学分。

（三）专业实习（4 学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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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实习学时数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专业方向的特点和要求确

定。应届本科生实习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。

六、学位论文

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应用心理学实践进行选题。论文可以采取专

题研究、调研报告、项目设计、典型案例分析等形式。内容应具有创

新性或能解决实际应用问题。

七、学位授予

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等培养环节，取得规定学分、并通过学

位论文答辩者，经学位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，授予应用心理

硕士专业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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